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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与越南

社会主义共和国农业与农村发展部关于越南向中国出口燕窝产品

的检验检疫和卫生条件议定书》的规定，即日起，允许符合要求

的越南燕窝产品进口： 

一、检验检疫依据 

（一）法律法规以及部门规章。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及其实施条例、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》及其实施条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进出口商品检验法》及其实施条例、《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等产

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定》，以及《进出口食品安全管理办法》

《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管理规定》等。 

（二）双边议定书。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与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农业与农

村发展部关于越南向中国出口燕窝产品的检验检疫和卫生条件议

定书》。 

二、准予进口的越南燕窝产品（以下简称产品）范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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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品是指由金丝燕及相同类型燕子唾液形成、已去除污垢和

羽毛、适合人类食用的燕窝及其制品。 

三、产品生产企业要求 

产品的生产、加工过程须符合中国和越南有关检验检疫和食

品安全规定。产品的燕屋须经越方主管部门注册，并向中方报备。

产品的加工企业必须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

业注册管理规定》进行注册，只有获得中方注册的加工企业才允

许向中国出口产品。产品的加工企业应具备对燕窝产品实施有效

卫生处理的能力。 

四、有关检验检疫要求 

（一）越方应确认其境内禽流感和新城疫的疫情状况，向中

国报备燕屋所在地区在过去 12个月内未报告发现高致病性禽流感

和新城疫。 

（二）越方应建立燕屋防疫及卫生管理制度；制定燕窝采收

和运输卫生控制操作程序；制定并执行与出口燕窝产品检疫卫生

和食品安全相关的年度动物疫病监控计划和有毒有害物质监控计

划，其中疫病年度监控计划应包括对合理数量的已向中方报备燕

屋的金丝燕禽流感和新城疫的监控计划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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